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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扎实做好工业和通信业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科函〔2016〕175号

   

各有关司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方案》（国办发〔2016〕3号，以下简称《方案》）要求，高

质量高效率地做好我部职能范围内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准确把握《方案》的具体要求，部科技司牵头组织、部机关有关司局分工负责，统筹协调、同步推进工业和通信业

强制性国家标准、强制性行业标准和在研强制性标准计划的整合精简工作，通过废止一批、转化一批、整合一批、修订

一批，逐步解决现行强制性标准存在的交叉重复矛盾、超范围制定等主要问题，构建结构合理、规模适度、内容科学的

工业和通信业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框架，实现“一个市场、一条底线、一个标准”。

 

二、工作范围

 

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的范围包括由我部批准发布的现行强制性行业标准、在研强制性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

以及由国家标准委移交我部的工业和通信业相关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在研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

 

三、职责分工

 

（一）科技司统一组织我部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协调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审核整合精简

结论和行业（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框架，报部领导审批。负责对口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

称联席会议）办公室，做好有关事项衔接与跨部门沟通联络。

 

（二）各有关司局负责本司局职责范围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含计划）、强制性行业标准（含计划）评估和整合精

简工作，并研究提出本行业（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框架建议。

 

四、评估步骤及时间安排

 

（一）准备阶段

 

1.组建专家队伍。根据工作需要，科技司组织有关方面专家成立专家组，做好整合精简结论审核的技术准备；各有

关司局可根据需要成立一个或多个专业组，做好摸底调查和评估准备（3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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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培训。科技司组织有关司局、有关行业协会等单位和专家组、专业组开展培训，统一思想、明确要求、统一

尺度（3月底前完成）。

 

（二）评估阶段

 

1.有关司局负责对本司局职能范围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含计划）、强制性行业标准（含计划）进行逐项清理评

估，提出相应的整合精简结论建议，同时研究提出本行业（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框架，并按要求完整填报《强制

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建议汇总表》和《强制性标准计划整合精简结论建议汇总表》（格式见附件1，2），形成精简评估

工作总结（提纲见附件3）和本行业（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框架，一并报送科技司（4月底前完成）。

 

2.科技司组织专家组按行业（领域）对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建议和体系框架进行审核，重点审核体系框架的科

学性、结论建议的合理性、标准的合规性和技术内容的适用性等。整合精简结论及工业和通信业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框

架经部领导审批同意后，报送联席会议办公室。按《方案》要求，工程建设强制性行业标准的整合精简结论，报住房城

乡建设部统一审核，并由该部报联席会议办公室（5月底完成）。

 

（三）结论处理阶段

 

有关司局对联席会议办公室汇总反馈的各部门、地方的整合精简结论研究提出意见，报送科技司（9月底前完

成）。

 

（四）审定发布阶段

 

科技司会同有关司局根据联席会议对整合精简结论的审定意见，按要求发布整合精简结论公告；对于需整合、修订

的强制性标准，我部组织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立项建议（12月底前完成）。

  

    五、整合精简要求

 

各有关司局要在全面摸清强制性标准现状和应用实施情况、深入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严格将强制性标准限定在

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满足社会经济管理基本要求的范围之内，对本行业（领域）

强制性标准（含计划）进行逐项评估，提出保留（整合、修订、继续有效）、转化、废止的整合精简结论建议。

 

（一）保留。属于强制性标准范围的，且标准内容与安全、健康、环保和社会经济管理基本要求直接相关的强制性

标准，应保留强制性。保留的强制性标准在整合精简过程中分下列三种情况处置：

 

1.整合：具有相同属性或同一类标准主体，有强制性条文要求的，应对涉及的标准进行整合，提取其内容中相同属

性的强制性要求，整合制定为通用性强、覆盖面广的全文强制性标准。相关或相近行业（领域）强制性标准内容要求相

似的，可考虑制定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扩大覆盖领域和适用范围。一个领域内尽可能制定一项或几项基本覆盖本领

域所有产品（过程或服务）的通用强制性标准。原则上不保留条文强制标准。

 

2.修订：属于强制性范围的，确需保留但标准内容不完善、技术或管理要求落后的标准，应进行修订。

 

3.继续有效：属于强制性范围的，确需保留且仍可继续满足要求的标准，可继续有效。

 

（二）转化。不属于强制性范围的，但仍需对相关技术、产品、管理进行规范的标准，应转化为推荐性标准。

 

（三）废止。不属于强制性范围的，且标准内容陈旧落后已不能满足技术、管理等要求的标准，或属于强制性范围

但无法实施有效监督管理和缺乏可操作性的标准，应予以废止。另外，强制性行业标准内容与强制性国家标准内容一致

的，该强制性行业标准也要废止。

 

六、措施保障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是标准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我部涉及面广，任务重。各有关司

局要高度重视，专人负责、有效组织、严格把关。要加强顶层设计，认真分析本行业（领域）强制性标准的现状和发展

需求，严格限定强制性标准范围。有关司局要研究制定本行业（领域）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方案的实施细则，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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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司备案。要注重发挥有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行业协会和技术专家的作用。

 

（二）经费支持。科技司对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安排一定的补助经费，有关司局也要根据工作需要加大工作经

费投入，确保整合精简工作顺利开展。

 

（三）加强协调。整合精简过程中，司局内跨行业（领域）标准协调问题，由本司局负责；跨司局的协调问题，由

相关司局先行协调，协调不一致的，由科技司负责协调，必要时提交部主管领导审定。

 

（四）计划衔接。需要整合、修订的强制性标准和计划，由归口司局按照相关要求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立项申

请，送科技司统一处理。继续有效的强制性行业标准，由科技司商国家标准委，按照相关程序转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转

化为推荐性标准的，由归口司局按照本行业（领域）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提出相应的国家/行业标准计划立项申

请，送科技司统一处理。

 

附件：1.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建议汇总表

      2.强制性标准计划整合精简结论建议汇总表

      3.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总结（提纲）

　　

（联系人及电话：科技司标准处 徐鹏 010-68205239）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16年3月11日

　　　　

抄送：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301

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相关行业协会。

　　

附件1：

　　

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建议汇总表

　　

行业：

序

号

标

准号

标

准名称

合

计

所

属领域

保留

改

为推荐

废

止

主要理由

备

注

保留强制

改

为推荐

废

止
继

续有效

整

合

整

合项目

序号

修

订

法

律法规

依据

相

关配套

政策

执

法部门

和实施

措施

修

订主要

内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 ？ ？ ？ ？

合计

一、强制性国家

标准

1

2

3

二、强制性行业

标准

4

5

6

注：1、请在“③、④、⑥、⑦、⑧”栏目中打“√”，主要理由用文字描述；

2、“⑤”是指多个标准整合为一个标准时，填写整合前所有标准的序号，例如：序号1、序号6整合为1个标准，

在“⑤”栏目中填写“1、6”；

3、“⑤”在合计中填写整合后的项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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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①=③+④+⑥+⑦+⑧。

　　

附件2：

　　

强制性标准计划整合精简结论建议汇总表

　　

行业：

序

号

标

准号

标

准名称

合

计

所

属领域

是否保留

改

为推荐

废

止

主要理由

备

注

保留强制

改

为推荐

废

止
保

留

整

合

整

合项目

序号

法

律法规

的依据

相

关配套

政策

执

法部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 ？

合计

一、强制性国家

标准计划

1

2

3

二、强制性行业

标准计划

4

5

6

注：1、请在“③、④、⑥、⑦”栏目中打“√”，主要理由用文字描述；

2、“⑤”是指多个强制性标准计划整合为一个标准时，填写整合前所有标准的序号，例如：序号1、序号6整合为1

个标准，在“⑤”栏目中填写“1、6”；

3、“⑤”在合计中填写整合后的项目数；

4、①=③+④+⑥+⑦。

　　

附件3：

　　

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总结（提纲）

　　

一、 基本情况

　　

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在研的强制性国标计划和行标计划的数量以及所涉及的行业（领域）分布情况等。

　　

二、 工作简况

　　

包括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专业组人员情况，以及相关会议形成的主要结论等。

　　

三、 原则

　　

1、结合行业实际，提出强制性标准精简整合工作原则；

　　

2、行业（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框架的主要设计思想、原则。

　　

三、工作措施

　　

对强制性标准精简整合工作进行的工作部署和提出的具体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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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简整合结果说明

　　

分类对保留强制性标准、转化为推荐性标准和予以废止的标准，详细说明理由和依据。

　　

五、问题与建议

　　

1、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对强制性标准精简整合工作的组织管理和工作措施等方面的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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